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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机构和最终条款

第一条 附件

本协定附件构成本协定的组成部分。

第二条 联合委员会

一、双方特此成立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和白俄罗斯共和国

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，其成员如下：

（一）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；以及

（二） 白俄罗斯共和国经济部。

二、本章涉及的所有决定和建议均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

出。

三、联合委员会应：

（一） 努力确保本协定的正常运行；

（二） 监督、审议和促进本协定的执行和适用；

（三） 监督所有根据本协定设立的分委员会、工作组和其

他机构的工作；

（四） 考虑进一步加强双方贸易和投资的方式；

（五） 在不损害第九章（争端解决）的前提下，寻求解决

因解释或适用本协定所产生的分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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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 根据本章第四条（修订和审议），考虑任何关于修

订本协定的提议，并向双方提出建议；

（七） 考虑任何其他可能影响本协定实施的事宜。

四、联委会可：

（一） 决定成立临时和常务委员会，或赋予其职能；

（二） 征求包括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有关双方的

意见；

（三） 就任何有争议的问题与双方磋商；

（四） 通过自己的程序规则；以及

（五） 在行使其职能时采取双方可能同意的任何其他行

动。

五、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应在本协定生效后一年内举行。

此后，联合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，或在必要时轮流在中华

人民共和国或白俄罗斯共和国举行会议，除非双方另有约定。联

合委员会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白俄罗斯共和国任命的部长级

代表或其任命的代表共同主持。

六、双方可在任何时候向另一方发出书面通知，要求召开联

合委员会特别会议。除非双方另有约定，否则应在收到请求后

30 日内召开特别会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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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联合委员会的每次会议应在双方共同商定的日期举行。

八、双方以视频会议和面对面会议的形式举行联合委员会会

议。

九、经双方同意，联合委员会可邀请学术界、私营部门专家

或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会议，以提供有关特定主题的信息。

十、每次会议的临时议程应由主办方根据双方的建议拟定。

临时议程应至迟于会议召开前 14日分发给另一方。联合委员会

应在每次会议开始时通过议程。在会议上，如果双方同意，可在

议程中增列项目。

十一、联合委员会的工作语言为英语。所有工作文件、会议

记录和决定均应使用英文。

十二、每次会议的记录草稿应由主办方起草。会议记录一般

应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 关于具体问题的发言和结论的摘要；

（二） 联合委员会通过的决定、建议和声明；

（三） 一方正式提交并同意作为附件列入联合报告的所有

文件；以及

（四） 与会者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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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商定的会议记录草案应在会议结束时提交联合委员会

批准。如果在会议期间无法批准，商定的会议记录应在会议日期

后三个月内由双方批准。

十四、如果双方同意，联合委员会可通过书面程序通过决定

或提出建议。

十五、联合委员会通过的决定和建议应标明编号和与其主题

有关的标题。

十六、双方应自行承担与联合委员会会议有关的费用。与组

织会议有关的费用应由主办会议的一方承担。

第三条 生效

本协定应自双方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已完成各自国内法

律程序的最后一份书面通知之日起的第二个月的第一天生效。

第四条 修订和审议

一、双方经书面同意可对本协定进行修订。任何修订应当根

据本章第三条（生效）的生效程序生效，或者根据双方商议的其

他日期生效。

二、双方应在联合委员会中定期审议在实现本协定规定的目

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，并审议相关的国际发展情况，以确定可采

取进一步行动促进实现这些目标的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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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如果已纳入本协定的WTO协定的任何条款被修订，必要

时，双方应通过联合委员会进行磋商，以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

方案。根据审议结果，双方可通过联合委员会的决定对本协定进

行相应的修改。

第五条 进一步谈判

一、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内，双方可定期进行谈判，以

期逐步提高本协定的承诺水平。谈判的目的是在互利的基础上促

进双方的利益，并确保权利和义务的平衡。

二、白俄罗斯共和国加入 WTO 后，双方应在不迟于该日起一

年内开始谈判，以实现更高水平的自由化，在互利的基础上促进

双方的利益，并确保权利和义务的总体平衡。

第六条 一般例外

一、就第三章（投资）和第五章（电子商务）而言，GATT 1994

第20条，包括其解释性说明，经必要修改后，纳入本协定并成为

本协定的一部分。

二、就第二章（服务贸易）、第三章（投资）、第四章（自

然人临时移动）和第五章（电子商务）而言，GATS第14条，包括

其脚注，经必要修改后，纳入本协定并成为本协定的一部分。

第七条 终止

一、本协定长期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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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任何一方均可通过外交途径向另一方发出终止本协定的

书面通知。

三、在此情况下，本协定应在根据本条第二款发出通知之日

起六个月后终止。

四、在收到本条第二款项下通知后30日内，任何一方可就本

协定的任何条款可否晚于本条第三款规定的日期终止效力提出

磋商请求。该磋商应在一方提出请求后30日内启动。如果磋商未

能达成一致，上述条款将根据本条第三款终止。

第八条 作准文本

本协定于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明斯克完成，一式两

份，以中文、俄文和英文写成，所有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如对文

本的解释发生分歧，以英文文本为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

代 表 代 表

王文涛 尤里·切博塔里




